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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

 

泉教督〔2012〕7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关于中小学《课程计划》执行情况专项督导的通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教育督导室，泉州开发区社会事业

局、台商投资区教育文体旅游局，市直中小学： 

根据“泉教督[2012]2 号”《关于开展中小学<课程计划>

执行情况专项督导的通知》，2012 年 5 月 14—17 日，市人民

政府教育督导室协同市教育局有关科室，采用实地察看、师

生随访、学生问卷、查阅资料等形式，随机抽查督导了 13

个县（市、区、管委会）部分中小学和市直学校《课程计划》

的执行情况。现将本次专项督导情况通报如下： 

一、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本次专项督导随机抽查了 65 所中小学，基本上

都能树立正确的课程观，认真按照国家和省颁《课程计划》

的要求，编排学校《课程计划》，努力开齐课程开足课时，

坚持以课程实施为主渠道，组织实施素质教育，促进学生素

质全面发展和不断提高。 

（二）多数学校能够逐步认识到学校体育活动对于学生



 2

终身发展的重要性，在按规定编排上足体育课时的基础上，

根据学校活动场地和设施设备实际，广泛组织学生开展“阳

光体育”活动，形式多样地组织开展上午和下午的校园体育

活动，努力确保学生校园体育活动达到 1小时的要求。 

（三）多数学校在确保上齐上足国家课程课时的基础

上，能够有意识地挖掘利用当地教育资源，发挥教师兴趣特

长的优势，组织编写具有地方特色和学校特点的校本教育材

料，促进校本课程有效实施。 

（四）大多数学校能够进一步健全完善教育教学常规管

理制度，注重加强对课程实施的过程性检查管理，适时整改

课程课时执行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，努力提高学校和教师的

课程执行力，并把课程实施的具体情况纳入教师的工作绩效

考核中。 

二、主要问题 

（一）部分中小学的课程课时因师资编制原因还未能开

齐或开足。一些生源少规模小的学校，因师资编制限制原因，

未能按照《课程计划》开齐课程，突出的是小学英语学科；

部分学校因师资结构配置不合理，未能按照《课程计划》开

齐课程或开足课时，主要是小学的体育、音乐、美术、科学

等部分学科。 

（二）一些中小学部分课程的课时数未严格按照规定要

求安排。本次所抽查的学校中，部分学校对一些课程的课时

数安排，不同程度存在着不足或超过的问题，非考试学科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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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时被考试学科挤占。一是综合实践活动和地方校本课程、

非考试学科的课时安排不足；二是语文、数学、英语等考试

学科的课时安排超过规定的课时数；三是部分学校擅自设置

《课程计划》外的课程，占用《课程计划》内课程的课时。 

（三）一些学校的专任教师存在着挪用挤占课程或课时

的现象。一是考试学科专任教师同时兼任本班级非考试学科

课程教学，随意挪用或挤占非考试学科课时用于考试学科教

学、学生自习或作业练习等；二是考试学科专任教师向非考

试学科专任教师要占课时、或非考试学科专任教师把课时

“送”给考试学科专任教师，用于考试学科的新课教学、学

生自习或作业练习等；三是部分教师在未上报学校并经学校

同意后，教师之间私自调整或挪用挤占有的课程课时。 

（四）中小学生每天 1小时校园体育活动未能切实安排

或落实。一是部分学校未将“中小学生每天 1小时校园体育

活动”排入课程表、或未排入作息时间表、或安排的时间未

达到规定要求；二是部分学校虽然将“中小学生每天 1小时

校园体育活动”列入学校课程计划和作息时间，但是具体的

活动没有认真落实，有的是没有统一组织，有的活动时间不

够，有的是“放羊式”自由活动，有的只是形同虚设的安排；

三是部分学校因师资、场地、器材等因素的限制，学生校园

体育活动的形式单一、质量没有保证。 

三、整改意见 

（一）对生源少规模小、师资不足或师资结构不合理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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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致未能开齐课程、开足课时的学校，教育行政部门要积极

协调和争取编办部门的支持，对这些学校的师资人数、师资

结构的配备，在配足编制数的基础上给予适当的倾斜，努力

保障这些学校的适龄儿童少年，能够切实平等地接受国家规

定课程课时的全面教育。 

（二）学校领导要进一步增强课程意识，提高课程实施

的执行力，严格按照《课程计划》规定要求，科学合理制定

学校课程计划和作息时间，保证开齐开足课程课时；要重视

学校内部的规范管理，加强对教师执行学校课程计划的随机

检查，规范教师擅自调整课程课时的行为，及时纠正不规范

的从教现象。 

（三）学校要牢固确立“健康第一”的办学思想，严格

按照教育部关于保障“中小学生每天 1小时校园体育活动”

的规定，科学安排学生每天 1小时的校园体育活动时间，加

强组织领导、配备指导教师、完善场地设施、注重多种形式、

扎实活动开展，把校园体育活动开展情况纳入对教师的工作

绩效考评中，切实保障学生每天 1小时的校园体育活动能够

保量保质开展，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定身心素质基础。 

（四）各级教育行政部门、教育督导部门，要加强对学

校规范执行《课程计划》的管理，指导学校科学合理制定学

校的课程活动计划，随机检查学校和教师执行课程计划的情

况，督促学校及时整改薄弱环节和存在问题，将学校规范办

学行为、规范执行《课程计划》的情况，纳入对学校和校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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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绩效考评和评优评先工作中。对存在严重问题或未能整改

的，适时给予公开通报和相应处理。 

接受本次督导的学校，应按照督导时现场反馈的具体意

见建议，自 2012 年秋季学期起，及时采取措施整改落实。

各地教育督导室对学校的整改情况，要适时开展跟踪督导予

以督促落实。 

 

 

 

 

 

泉  州  市  教  育  局     泉州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

  

 

二Ｏ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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